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3837號

上  訴  人  陳威丞                     

上列上訴人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2年5月24

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282號，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

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482號、111年度偵緝字第795號），提

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

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

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

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

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

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

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上訴人陳威丞有如原

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傷害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

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處上訴人傷害罪刑，並為相關沒收

之諭知。已詳述其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正當防衛係個人對抗現在不法侵害之權利。其防衛行為必須針

對迫在眼前、業已開始或正在繼續進行中之不法侵害，始足當

之；倘不法侵害已經結束，即屬過去之侵害，已無法透過防衛

手段加以挽救，自無正當防衛之可言。而已開始之侵害是否結

束，應以客觀第三人之角度，依侵害者攻擊行為之整體歷程、

情節等客觀情事加以判斷；如認侵害者是否放棄攻擊行為之實

施尚有未明，甚至有可能改採更嚴重之法益侵害手段，則應本

罪疑惟輕原則，作對防衛者有利之認定。於此情形，尚難謂侵

害已完全結束，是以防衛者自仍得主張正當防衛，實行防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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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又正當防衛之作用，並非替天行道，其目的僅係在公權力

救濟所不及之情況下，所容許之自我防衛權。是防衛者主觀上

除應基於防衛之意思外，尚須其防衛行為行使之方法及程度，

在客觀上係防衛目的所必要者，始稱適法，以平衡被侵害者與

不法侵害者間之利益，以及維護社會之和平秩序。而防衛行為

是否必要，應從整個攻擊與防衛之情勢為斷。換言之，係就不

法侵害行為之方式、輕重、緩急與危險性等因素，並參酌侵害

當時可資運用之防衛措施等客觀情狀，綜合認定之。倘防衛者

以保護自己之防禦手段已足達防衛之目的，卻施以攻擊式之防

衛手段，則屬逾越必要性程度之防衛過當，無從阻卻違法，僅

得依刑法第23條但書之規定減免其刑。另於防衛者基於單一防

衛意思，接續施以數防衛行為之情形，其所為是否符合正當防

衛，應就其防衛行為之全部予以判斷，不得割裂觀察，分就各

個防衛行為定其是否符合必要性之要件。原判決已敘明何以認

定上訴人多次持辣椒水噴灑告訴人林瑋德，客觀上雖有正當防

衛之緊急防衛情狀，其主觀上亦係基於防衛意思所為，惟其所

為如何超越必要性之程度而屬防衛過當等旨所依憑之證據及理

由，經核於法無違。且查告訴人持木棍攻擊上訴人，致上訴人

受傷，上訴人為防衛自身之權利，始持辣椒水噴灑予以反擊，

而告訴人遭上訴人噴灑辣椒水，於躲在其停放之汽車旁以衣領

擦拭後，旋又再次持木棍攻擊上訴人，上訴人為保護自己，乃

再次採取噴灑辣椒水之防禦手段，固堪認上訴人對非法侵害所

為之反擊，然告訴人再度遭上訴人噴灑辣椒水後，閃躲在汽車

旁以衣服遮掩臉部，對其是否放棄繼續實施攻擊之行為，尚未

可知，參酌告訴人先後接續攻擊行為之整體歷程及情節，而以

第三人之角度觀之，可認告訴人有可能再次攻擊上訴人，其不

法侵害行為尚未結束。惟斯時告訴人原持以攻擊之木棍已掉落

在地，且其復轉身退回汽車旁，而上訴人對已暫停攻擊行為之

告訴人，非採取防禦手段為防衛，反緊追在後，繼續對手扶車

窗並屈膝彎腰、臉部朝下，及以衣服遮住眼睛之告訴人臉部噴

灑辣椒水等情，益徵原審認定上訴人所採取攻擊手段之防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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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逾越必要性之程度，屬防衛過當，而依法減輕其刑，要無違

法可言。至告訴人所持之木棍縱係因毆擊上訴人始斷裂掉地，

而原判決誤認係告訴人自行丟棄在地，然於判決本旨及結果不

生影響，難謂為違法。上訴意旨泛謂其係因之前噴擊無法有效

逼退告訴人，始再為噴擊；其所為之反擊係當下瞬間最合理、

有效且溫和之防衛手段，要無防衛過當可言。又告訴人之傷勢

究竟是因其前正當防衛之噴灑或之後防衛過當之噴灑所造成？

以及有何證據證明其最後1次有噴到告訴人之臉部？均未據原

判決說明理由。此外，木棍會掉落在地，係告訴人揮擊斷裂所

致，並非告訴人主動丟棄，原判決此部分認定與事實不符云

云，指摘原判決違法，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亦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

  任意指摘為違法，或就不影響判決本旨之微疵提出主張，抑或

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之情形，均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

綜上，應認本件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本件傷

害罪，雖屬民國112年6月2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23日施行之

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2款所列之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

案件，惟依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16第2項所定：「中華民

國一百十二年五月三十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原得

上訴於第三審之案件，已繫屬於各級法院者，仍依施行前之法

定程序終結之。」本件於前述修正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

於第一審法院，依上述說明，自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附此敘

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徐昌錦

                                  法　官  何信慶

                                  法　官  林海祥

                                  法　官  張永宏

                                  法　官  江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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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游巧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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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2年5月24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282號，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482號、111年度偵緝字第79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上訴人陳威丞有如原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傷害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處上訴人傷害罪刑，並為相關沒收之諭知。已詳述其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正當防衛係個人對抗現在不法侵害之權利。其防衛行為必須針對迫在眼前、業已開始或正在繼續進行中之不法侵害，始足當之；倘不法侵害已經結束，即屬過去之侵害，已無法透過防衛手段加以挽救，自無正當防衛之可言。而已開始之侵害是否結束，應以客觀第三人之角度，依侵害者攻擊行為之整體歷程、情節等客觀情事加以判斷；如認侵害者是否放棄攻擊行為之實施尚有未明，甚至有可能改採更嚴重之法益侵害手段，則應本罪疑惟輕原則，作對防衛者有利之認定。於此情形，尚難謂侵害已完全結束，是以防衛者自仍得主張正當防衛，實行防衛行為。又正當防衛之作用，並非替天行道，其目的僅係在公權力救濟所不及之情況下，所容許之自我防衛權。是防衛者主觀上除應基於防衛之意思外，尚須其防衛行為行使之方法及程度，在客觀上係防衛目的所必要者，始稱適法，以平衡被侵害者與不法侵害者間之利益，以及維護社會之和平秩序。而防衛行為是否必要，應從整個攻擊與防衛之情勢為斷。換言之，係就不法侵害行為之方式、輕重、緩急與危險性等因素，並參酌侵害當時可資運用之防衛措施等客觀情狀，綜合認定之。倘防衛者以保護自己之防禦手段已足達防衛之目的，卻施以攻擊式之防衛手段，則屬逾越必要性程度之防衛過當，無從阻卻違法，僅得依刑法第23條但書之規定減免其刑。另於防衛者基於單一防衛意思，接續施以數防衛行為之情形，其所為是否符合正當防衛，應就其防衛行為之全部予以判斷，不得割裂觀察，分就各個防衛行為定其是否符合必要性之要件。原判決已敘明何以認定上訴人多次持辣椒水噴灑告訴人林瑋德，客觀上雖有正當防衛之緊急防衛情狀，其主觀上亦係基於防衛意思所為，惟其所為如何超越必要性之程度而屬防衛過當等旨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經核於法無違。且查告訴人持木棍攻擊上訴人，致上訴人受傷，上訴人為防衛自身之權利，始持辣椒水噴灑予以反擊，而告訴人遭上訴人噴灑辣椒水，於躲在其停放之汽車旁以衣領擦拭後，旋又再次持木棍攻擊上訴人，上訴人為保護自己，乃再次採取噴灑辣椒水之防禦手段，固堪認上訴人對非法侵害所為之反擊，然告訴人再度遭上訴人噴灑辣椒水後，閃躲在汽車旁以衣服遮掩臉部，對其是否放棄繼續實施攻擊之行為，尚未可知，參酌告訴人先後接續攻擊行為之整體歷程及情節，而以第三人之角度觀之，可認告訴人有可能再次攻擊上訴人，其不法侵害行為尚未結束。惟斯時告訴人原持以攻擊之木棍已掉落在地，且其復轉身退回汽車旁，而上訴人對已暫停攻擊行為之告訴人，非採取防禦手段為防衛，反緊追在後，繼續對手扶車窗並屈膝彎腰、臉部朝下，及以衣服遮住眼睛之告訴人臉部噴灑辣椒水等情，益徵原審認定上訴人所採取攻擊手段之防衛方式逾越必要性之程度，屬防衛過當，而依法減輕其刑，要無違法可言。至告訴人所持之木棍縱係因毆擊上訴人始斷裂掉地，而原判決誤認係告訴人自行丟棄在地，然於判決本旨及結果不生影響，難謂為違法。上訴意旨泛謂其係因之前噴擊無法有效逼退告訴人，始再為噴擊；其所為之反擊係當下瞬間最合理、有效且溫和之防衛手段，要無防衛過當可言。又告訴人之傷勢究竟是因其前正當防衛之噴灑或之後防衛過當之噴灑所造成？以及有何證據證明其最後1次有噴到告訴人之臉部？均未據原判決說明理由。此外，木棍會掉落在地，係告訴人揮擊斷裂所致，並非告訴人主動丟棄，原判決此部分認定與事實不符云云，指摘原判決違法，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亦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
  任意指摘為違法，或就不影響判決本旨之微疵提出主張，抑或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之情形，均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綜上，應認本件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本件傷害罪，雖屬民國112年6月2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23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2款所列之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案件，惟依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16第2項所定：「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五月三十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原得上訴於第三審之案件，已繫屬於各級法院者，仍依施行前之法定程序終結之。」本件於前述修正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第一審法院，依上述說明，自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徐昌錦
                                  法　官  何信慶
                                  法　官  林海祥
                                  法　官  張永宏
                                  法　官  江翠萍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游巧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3837號
上  訴  人  陳威丞                     


上列上訴人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2年5月24
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282號，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
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482號、111年度偵緝字第795號），提
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
  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
  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
  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
  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
  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
  ，予以駁回。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上訴人陳威丞有如原判決
  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傷害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
  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處上訴人傷害罪刑，並為相關沒收之諭
  知。已詳述其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正當防衛係個人對抗現在不法侵害之權利。其防衛行為必須針
  對迫在眼前、業已開始或正在繼續進行中之不法侵害，始足當
  之；倘不法侵害已經結束，即屬過去之侵害，已無法透過防衛
  手段加以挽救，自無正當防衛之可言。而已開始之侵害是否結
  束，應以客觀第三人之角度，依侵害者攻擊行為之整體歷程、
  情節等客觀情事加以判斷；如認侵害者是否放棄攻擊行為之實
  施尚有未明，甚至有可能改採更嚴重之法益侵害手段，則應本
  罪疑惟輕原則，作對防衛者有利之認定。於此情形，尚難謂侵
  害已完全結束，是以防衛者自仍得主張正當防衛，實行防衛行
  為。又正當防衛之作用，並非替天行道，其目的僅係在公權力
  救濟所不及之情況下，所容許之自我防衛權。是防衛者主觀上
  除應基於防衛之意思外，尚須其防衛行為行使之方法及程度，
  在客觀上係防衛目的所必要者，始稱適法，以平衡被侵害者與
  不法侵害者間之利益，以及維護社會之和平秩序。而防衛行為
  是否必要，應從整個攻擊與防衛之情勢為斷。換言之，係就不
  法侵害行為之方式、輕重、緩急與危險性等因素，並參酌侵害
  當時可資運用之防衛措施等客觀情狀，綜合認定之。倘防衛者
  以保護自己之防禦手段已足達防衛之目的，卻施以攻擊式之防
  衛手段，則屬逾越必要性程度之防衛過當，無從阻卻違法，僅
  得依刑法第23條但書之規定減免其刑。另於防衛者基於單一防
  衛意思，接續施以數防衛行為之情形，其所為是否符合正當防
  衛，應就其防衛行為之全部予以判斷，不得割裂觀察，分就各
  個防衛行為定其是否符合必要性之要件。原判決已敘明何以認
  定上訴人多次持辣椒水噴灑告訴人林瑋德，客觀上雖有正當防
  衛之緊急防衛情狀，其主觀上亦係基於防衛意思所為，惟其所
  為如何超越必要性之程度而屬防衛過當等旨所依憑之證據及理
  由，經核於法無違。且查告訴人持木棍攻擊上訴人，致上訴人
  受傷，上訴人為防衛自身之權利，始持辣椒水噴灑予以反擊，
  而告訴人遭上訴人噴灑辣椒水，於躲在其停放之汽車旁以衣領
  擦拭後，旋又再次持木棍攻擊上訴人，上訴人為保護自己，乃
  再次採取噴灑辣椒水之防禦手段，固堪認上訴人對非法侵害所
  為之反擊，然告訴人再度遭上訴人噴灑辣椒水後，閃躲在汽車
  旁以衣服遮掩臉部，對其是否放棄繼續實施攻擊之行為，尚未
  可知，參酌告訴人先後接續攻擊行為之整體歷程及情節，而以
  第三人之角度觀之，可認告訴人有可能再次攻擊上訴人，其不
  法侵害行為尚未結束。惟斯時告訴人原持以攻擊之木棍已掉落
  在地，且其復轉身退回汽車旁，而上訴人對已暫停攻擊行為之
  告訴人，非採取防禦手段為防衛，反緊追在後，繼續對手扶車
  窗並屈膝彎腰、臉部朝下，及以衣服遮住眼睛之告訴人臉部噴
  灑辣椒水等情，益徵原審認定上訴人所採取攻擊手段之防衛方
  式逾越必要性之程度，屬防衛過當，而依法減輕其刑，要無違
  法可言。至告訴人所持之木棍縱係因毆擊上訴人始斷裂掉地，
  而原判決誤認係告訴人自行丟棄在地，然於判決本旨及結果不
  生影響，難謂為違法。上訴意旨泛謂其係因之前噴擊無法有效
  逼退告訴人，始再為噴擊；其所為之反擊係當下瞬間最合理、
  有效且溫和之防衛手段，要無防衛過當可言。又告訴人之傷勢
  究竟是因其前正當防衛之噴灑或之後防衛過當之噴灑所造成？
  以及有何證據證明其最後1次有噴到告訴人之臉部？均未據原
  判決說明理由。此外，木棍會掉落在地，係告訴人揮擊斷裂所
  致，並非告訴人主動丟棄，原判決此部分認定與事實不符云云
  ，指摘原判決違法，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亦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
  任意指摘為違法，或就不影響判決本旨之微疵提出主張，抑或
  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之情形，均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
  綜上，應認本件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本件傷
  害罪，雖屬民國112年6月2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23日施行之
  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2款所列之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
  案件，惟依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16第2項所定：「中華民
  國一百十二年五月三十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原得
  上訴於第三審之案件，已繫屬於各級法院者，仍依施行前之法
  定程序終結之。」本件於前述修正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
  於第一審法院，依上述說明，自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附此敘
  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徐昌錦
                                  法　官  何信慶
                                  法　官  林海祥
                                  法　官  張永宏
                                  法　官  江翠萍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游巧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3837號
上  訴  人  陳威丞                     


上列上訴人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2年5月24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282號，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482號、111年度偵緝字第79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上訴人陳威丞有如原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傷害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處上訴人傷害罪刑，並為相關沒收之諭知。已詳述其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正當防衛係個人對抗現在不法侵害之權利。其防衛行為必須針對迫在眼前、業已開始或正在繼續進行中之不法侵害，始足當之；倘不法侵害已經結束，即屬過去之侵害，已無法透過防衛手段加以挽救，自無正當防衛之可言。而已開始之侵害是否結束，應以客觀第三人之角度，依侵害者攻擊行為之整體歷程、情節等客觀情事加以判斷；如認侵害者是否放棄攻擊行為之實施尚有未明，甚至有可能改採更嚴重之法益侵害手段，則應本罪疑惟輕原則，作對防衛者有利之認定。於此情形，尚難謂侵害已完全結束，是以防衛者自仍得主張正當防衛，實行防衛行為。又正當防衛之作用，並非替天行道，其目的僅係在公權力救濟所不及之情況下，所容許之自我防衛權。是防衛者主觀上除應基於防衛之意思外，尚須其防衛行為行使之方法及程度，在客觀上係防衛目的所必要者，始稱適法，以平衡被侵害者與不法侵害者間之利益，以及維護社會之和平秩序。而防衛行為是否必要，應從整個攻擊與防衛之情勢為斷。換言之，係就不法侵害行為之方式、輕重、緩急與危險性等因素，並參酌侵害當時可資運用之防衛措施等客觀情狀，綜合認定之。倘防衛者以保護自己之防禦手段已足達防衛之目的，卻施以攻擊式之防衛手段，則屬逾越必要性程度之防衛過當，無從阻卻違法，僅得依刑法第23條但書之規定減免其刑。另於防衛者基於單一防衛意思，接續施以數防衛行為之情形，其所為是否符合正當防衛，應就其防衛行為之全部予以判斷，不得割裂觀察，分就各個防衛行為定其是否符合必要性之要件。原判決已敘明何以認定上訴人多次持辣椒水噴灑告訴人林瑋德，客觀上雖有正當防衛之緊急防衛情狀，其主觀上亦係基於防衛意思所為，惟其所為如何超越必要性之程度而屬防衛過當等旨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經核於法無違。且查告訴人持木棍攻擊上訴人，致上訴人受傷，上訴人為防衛自身之權利，始持辣椒水噴灑予以反擊，而告訴人遭上訴人噴灑辣椒水，於躲在其停放之汽車旁以衣領擦拭後，旋又再次持木棍攻擊上訴人，上訴人為保護自己，乃再次採取噴灑辣椒水之防禦手段，固堪認上訴人對非法侵害所為之反擊，然告訴人再度遭上訴人噴灑辣椒水後，閃躲在汽車旁以衣服遮掩臉部，對其是否放棄繼續實施攻擊之行為，尚未可知，參酌告訴人先後接續攻擊行為之整體歷程及情節，而以第三人之角度觀之，可認告訴人有可能再次攻擊上訴人，其不法侵害行為尚未結束。惟斯時告訴人原持以攻擊之木棍已掉落在地，且其復轉身退回汽車旁，而上訴人對已暫停攻擊行為之告訴人，非採取防禦手段為防衛，反緊追在後，繼續對手扶車窗並屈膝彎腰、臉部朝下，及以衣服遮住眼睛之告訴人臉部噴灑辣椒水等情，益徵原審認定上訴人所採取攻擊手段之防衛方式逾越必要性之程度，屬防衛過當，而依法減輕其刑，要無違法可言。至告訴人所持之木棍縱係因毆擊上訴人始斷裂掉地，而原判決誤認係告訴人自行丟棄在地，然於判決本旨及結果不生影響，難謂為違法。上訴意旨泛謂其係因之前噴擊無法有效逼退告訴人，始再為噴擊；其所為之反擊係當下瞬間最合理、有效且溫和之防衛手段，要無防衛過當可言。又告訴人之傷勢究竟是因其前正當防衛之噴灑或之後防衛過當之噴灑所造成？以及有何證據證明其最後1次有噴到告訴人之臉部？均未據原判決說明理由。此外，木棍會掉落在地，係告訴人揮擊斷裂所致，並非告訴人主動丟棄，原判決此部分認定與事實不符云云，指摘原判決違法，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亦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
  任意指摘為違法，或就不影響判決本旨之微疵提出主張，抑或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之情形，均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綜上，應認本件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本件傷害罪，雖屬民國112年6月2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23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2款所列之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案件，惟依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16第2項所定：「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五月三十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原得上訴於第三審之案件，已繫屬於各級法院者，仍依施行前之法定程序終結之。」本件於前述修正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第一審法院，依上述說明，自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徐昌錦
                                  法　官  何信慶
                                  法　官  林海祥
                                  法　官  張永宏
                                  法　官  江翠萍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游巧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